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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与存在 ——浅析朱熹的哲学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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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儒学在宋代以理学的形式复兴，朱喜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最终完成了天理本体论体系的建立。朱熹建

立的客观本体论，是一个包含诸多范畴的庞大的体系，然而朱熹的本体论体系却并非以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表现的。

笔者从辨析其基本范畴的意义入手，将其散见于不同著作中关于本体论问题的观点耙疏整理为一个相对完整而具有内

在逻辑的体系，以进一步加深对朱熹哲学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本体论；理；道；器；实体  

   

    宋代，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后期，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逐步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宋代理学是中国古

代在回应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之后，以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打着“辩异端、辟邪说”的旗号，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取

佛道的思想资料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需要。虽然“北宋五子”都为建立形上的本体论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南宋的朱喜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最终完成了天理本体论体系的建立。  

   

                    一、精神性的本体  

   

    在朱熹建立的客观本体论中，关于精神性的客观本体的范畴很多，其中以“太极”、“道体”与“天理”较为重

要，并且体现了朱熹哲学观点的特点，包含了朱熹对宋道学或理学的创作性发挥。这三个范畴之间没有逻辑顺序，只

有在不同语境中对相同对象的不同描述。  

    1．无极与太极  

    朱熹围绕“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说法展开争论，强调无极与太极的同一，反映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发展。可以

说，周敦颐的“自无极而为太极”是宇宙本源论，而朱熹的“无极而太极”则是比较纯粹的宇宙本体论。  

    关于“无极而太极”与“自无极而为太极”的争论，起于《宋史》所载《太极图说》与朱熹所著《太极图说解》

之间的差异。朱熹的《太极图说解》中所使用的《太极图说》中的开篇头一句为“无极而太极”，但是据宋史馆所撰

《国史》的《周敦颐传》所载则是“自无极而为太极”。朱熹质疑作者道：“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为’二

字”，并且认为“本文之意亲切浑全明白……若增此字，其为前贤之累，启后学之疑，益以甚矣。谓当请而改

之。”  [①] 然而，清代学者毛奇龄则认为，宋代《国史》所载是可信的，所引是原本。笔者认为，哪个版本是周

敦颐的本文目前一时无从考证，但是宋代《国史》的记载应该更准确。因为，“自无极而为太极”是宇宙本原论，而

“无极而太极”则是宇宙本体论。本体论较之于本源论是哲学思维的发展，周敦颐到朱熹，对无极和太极之间关系的

不同说法，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逐步建立与走向成熟的过程，二者之间的差异，符合哲学思维发展的进

程。  

    朱熹反对“自无极而为太极”，强调无极即太极，说明他意识到以无极为世界根源无法解决“无中生有“的逻辑

困难。他以自己对太极的理解来解释周敦颐的“无极”，将原来的宇宙本根论或本原论改造为本体论。无极不再是

无，太极也不再是宇宙起点而是天地万物的共同本性，所以无论阴阳还是五行，以至于万物与人都具有自己的太极。

他说：“所谓太极散为万物，而万物各具太极。”  [②] 无极之太极与散为万物的太极，就像道体与具体事物的道

理一样，是普遍性与个别个别性的统一。所以，具体事物中自己的太极虽然是太极，但又有各自的道理，需要具体分

析，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具体的道理而离开总体的太极，保持在个性与共性统一之中把握具体事物，理解普遍规律。  

    2、道与道体  

    “道”在朱熹思想中有不同意义，首先，朱熹认为“道”只是个道理，而不是独立存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



西。这个道理包含着是非标准，所谓“事事理会得个是处，便是道也。”  [③]  

其次，是道德规范。朱熹说：“圣人之道，有高远处，有平实处。  [④] 高远的是指理想，是社会的伦理规范，它

又体现为“日用当然之理。”  [⑤] 就是所谓平实之处。所以事亲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皆是道也。”  

[⑥] 这里的“道”作为伦理道德之道，是“统言义理公共之名。”  [⑦] 第三，道又有其自然而然的一面。所谓

“圣人之道，如饥食渴饮。”  [⑧] 作为处事为人的方法，道就像脚下的路，并非难以认识，而是人们不去遵循

它。  

    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道，朱熹称之为“道体”。它是永恒的，无论人们是否遵循它，它都不会消失。他说：“道之

在天下者未尝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  

[⑨] 永恒的道是天命所为，不是人的智力的创造。这道在自然界体现为万物的生成与化育，而其最高的表现形式就

是人间的道德规范。人道不是人的创造而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此时的道便有了本体意味，这个层面的意义朱熹更

多使用“道体”加以表达。  

朱熹使用“道体”一词来形容“道”的时候，首先在于强调其无限性和整体性。他说：“这道体，浩浩无穷。”  

[⑩] 其次在于指出这“道体”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他说：“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

焉。”  [11] 作为本体而存在的道，不再是某一事一物的道理，而是天地万物所有道理的总和，它涵盖一切。所谓

“大”是指天地自然的普遍规律和人最高的道德品性，而所谓“小”则是指个体事物的规律和方法。然而，道体是整

体而不可分的。他说：“夫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灿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此圣

贤之言所以或离或合，或异或同，而乃所为道体之全也。”  [12] 道体有普遍性的一面，同时又有特殊性的一面。

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既不能因其整体性而不承认具体事物特殊性，又不能因特殊性而看不见共性的存在。总之，

“道”有普遍性之道，也有具体方法之道，而“道体”则是普遍性之道与具体方法之道的辩证统一。  

    3、天理、天道与天地之心  

    朱熹建立的客观本体论被称之为理学，关键在于“理”或“天理”范畴是其体系的基础。天理与理如同道体与道

的区别一样，也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理”与“天理”并不是同位语，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理”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他经常

谈论它，赋予它各种含义。首先，理是宇宙与万物存在的依据和原因，亦即“所以然之故”。他说：“未有天地之

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

育万物。”  [13] 天地是理的产生，万物是任何具体事物也都以理为自身存在的依据。“若无是理，则亦无是物

矣。”  [14] 第二，理是理想原则，亦即所谓“当然之则”。他说：“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

之则，具于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  [15] 事物一旦按照其所依据的理存在

了，它必须尽可能完全地体现该理。所当然，便包含了标准和理想原则的意义。这种原则和标准虽然存在于人心之

中，人用来衡量事物，但却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得自己于天赋，绝不是主体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的表现，从

而使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理，规律之理与理想之理统一起来。  

第三，理是“一”。朱熹：“天地之间，理一而已。”这样的理具有统率万物的作用。他说：“一统而万殊，则虽天

下一家，中国一人，而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  [16] 一理

具有主宰和统率作用。一统多，共性主宰个性。万事万物之理虽多，却并不紊乱，自有一理统率。他说：“理固是一

贯。”  [17] 这种统率作用就是“一贯”。理虽散为万事万物之理，但是各个具体的理必须符合“一贯”之理，所

以一理对万事万物之理便具有统摄作用。这种统率作用之所以能够发挥是因为这个理是不可分割的，散于万事万物之

中的理都是一样的理。朱熹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

理。”  [18] 一理如天上之月，万事万物之理如地上万川之映月，形象地说明了一与多的关系。  

    理与天理的不同主要在于“天”。天理的“天”，按照朱熹的理解有两重含义。首先，这天不是上帝不是神灵，

它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具有自然而然运动变化，永恒存在的性质。朱熹说：“苍苍之谓天。运转周流不已，便是那

个。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  [19] 这显然是指自然界物质的天，它

运动不已，永恒存在着，但是它并非具有人格力量而成为对人间是非善恶的批判与主宰，同时它又具有主宰作用，这

种主宰即支配着宇宙万物，但却又不具有神格或人格。这种主宰力量就是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也就是天理，它是理

的总和。他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  [20]  

    “天”强调的是浑然一体的意义，因其中自有条理，所以称之为“天理”。浑然总括着宇宙万物之理与人间社会

伦理。理是天理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所以各自事物的理是不能相互混淆的。浑然还可能理解为未发之时的天然状

态，是体的特点，当发而为用时则表现为各种具体事物的规则，这就是仁义礼智等伦理条目与天理之间的关系，也是



天理与理之间的关系。  

    朱熹还常常使用“天道”这个范畴，天道与天理之间也有细微的区别，天理具有主宰的意义，而“天道流行，造

化发育。”  [21] 是宇宙创造万物的过程。而天道又往往是与人道相互对应以强调人道本于天道而受天道的支配。

他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天道也。始于阳，成于阴，本于静，流于动者，人道也。然阳复本于阴，静复根于

动，其动静亦无端，其阴阳亦无始。则人盖未始离乎天，而天亦未始离乎人也。”  [22] 动静与阴阳的无始无终的

无限的运动过程就是天道，而人道则是有始有终的。虽然人道与天道有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区别，但是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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